
指定樂曲

提交⽂件 拍攝影⽚
(錄影模式)

(請參閱第⼆⾴)

現場⽐賽
(現場⽐賽模式)
(請參閱第⼆⾴)

已出版的樂譜

正本實體樂譜 電⼦樂譜/ 
公有領域的樂譜

不需提交⽂件 如需使⽤樂譜⽐賽
(包括以電⼦產品閱譜)，

必須於以下時段
提交「版權聲明信」: 

現場⽐賽模式 : 於出賽前
提交予賽務助理

錄影模式 : 於2024年
11⽉8⽇(上午⼗時)

⾄11⽉18⽇(下午五時)期
間經本會網站指定連結提

交

如需使⽤樂譜⽐賽
(包括以電⼦產品閱譜)，

必須於以下時段
提交「版權聲明信」: 

現場⽐賽模式 : 於出賽前
提交予賽務助理

錄影模式 : 於2024年
11⽉8⽇(上午⼗時)⾄11⽉18

⽇(下午五時)期間
經本會網站指定連結提交

不需提交⽂件

未出版的樂譜
於⾹港學校⾳樂及
朗誦協會索取

已獲授權使⽤的樂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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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交指定及⾃選樂曲相關⽂件注意事項

備註:
  1. 如樂譜沒有封⾯，請展⽰⽐賽曲⽬的第⼀⾴。

參賽者 / 伴奏者 / 指揮於⽐賽時可使⽤電⼦產品，惟僅限於以下⽤途:
      (i)閱譜       (ii)揭譜       (iii)調⾳       (iv)粵曲項⽬

「版權聲明信」必須於協會網站下載。
參賽者必須細閱項⽬細則及⽐賽要求，以確定⽐賽時能否使⽤樂譜。

指定樂曲

拍攝影⽚
(錄影模式)

現場⽐賽
(現場⽐賽模式)

提交⽂件
(請參閱第⼀⾴)

如需使⽤樂譜⽐賽
(包括以電⼦產品閱譜)，
參賽者必須於演奏前

向鏡頭出⽰以下樂譜的封⾯ ，
時間不少於兩秒:

1) 正本樂譜;
2) 於⾹港學校⾳樂及朗誦協會
索取已獲授權使⽤的樂譜; 或

3) 已提交正式簽署
「版權聲明信」的樂譜

如參賽者及伴奏者均背譜演奏，
不應出⽰樂譜。

如需使⽤樂譜⽐賽
(包括以電⼦產品閱譜)，

參賽者必須於演奏時出⽰以下樂
譜的封⾯:

1)正本樂譜;
2)於⾹港學校⾳樂及朗誦協會
索取已獲授權使⽤的樂譜; 或

3) 已提交正式簽署
「版權聲明信」的樂譜

如參賽者及伴奏者均背譜演奏，
不應出⽰樂譜。

合唱項⽬: 53、56、58、
73、76、78及97

參賽隊伍必須於出賽前
向賽務助理提交由協會印製

在顏⾊紙的樂譜。

違者將只獲評語，
沒有分數，亦不獲發獎狀。

其他項⽬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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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出版的樂譜
(請參閱第四⾴)

出賽前向
賽務助理提交  :

(a)

出賽前
向賽務助理提交  : 

(c)及(d)

出賽前
向賽務助理提交   : 

(b)及(d)

出賽前
向賽務助理提交  :

 (c)及(d)

備註:
  1. 若⾃選樂曲只作刪節或配器的改動，不需遞交「版權聲明信」。
  2. 參賽者必須於出賽前向賽務助理提交:   
      (a) ⾃選樂曲的總譜正本
      (b) 已列印之⾃選樂曲總譜
      (c) 已改編的樂曲總譜副本
      (d) 正式簽署的「版權聲明信」(「版權聲明信」必須於本會網站下載)

參賽者 / 伴奏者 / 指揮於⽐賽時可使⽤電⼦產品，惟僅限於以下⽤途:
      (i)閱譜       (ii)揭譜       (iii)調⾳       (iv)粵曲項⽬

參賽者必須細閱項⽬細則及⽐賽要求，以確定⽐賽時能否使⽤樂譜。

1 1

22 2 2

⾃選樂曲

於2024年11⽉8⽇(上午⼗時)⾄11⽉18⽇(下午五時)期間
經本會網站指定連結提交「⾃選樂曲表格」

已出版的樂譜

正本實體樂譜
電⼦樂譜/ 

公有領域的樂譜/
以電⼦產品閱讀上述樂譜

參賽者/⽼師
⾃⾏改編樂譜沒有⾃⾏改編參賽者/⽼師

⾃⾏改編樂譜沒有⾃⾏改編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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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出版的樂譜
(請參閱第三⾴)

出賽前向
賽務助理提交  :

 (a)及(c)

出賽前向
賽務助理提交  : 

(b)及(c)

備註:
  1. 若⾃選樂曲只作刪節或配器的改動，不需遞交「版權聲明信」。
  2. 參賽者必須於出賽前向賽務助理提交:   
      (a) 已列印之⾃選樂曲總譜
      (b) 已改編的樂曲總譜副本
      (c) 正式簽署的「版權聲明信」(「版權聲明信」必須於本會網站下載)

參賽者 / 伴奏者 / 指揮於⽐賽時可使⽤電⼦產品，惟僅限於以下⽤途:
      (i)閱譜       (ii)揭譜       (iii)調⾳       (iv)粵曲項⽬

參賽者必須細閱項⽬細則及⽐賽要求，以確定⽐賽時能否使⽤樂譜。

1

22

⾃選樂曲

於2024年11⽉8⽇(上午⼗時)⾄11⽉18⽇(下午五時)期間
經本會網站指定連結提交「⾃選樂曲表格」

未出版的樂譜

已獲授權使⽤之樂譜/
電⼦樂譜/ 

公有領域的樂譜/
以電⼦產品閱讀上述樂譜

參賽者/⽼師
⾃⾏改編樂譜沒有⾃⾏改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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